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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03        证券简称：福日电子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12 

 

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为所属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全资孙公司深圳市福日中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福日中诺”）、全资孙公司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以诺通

讯”）。 

●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分别为福日中诺、以诺通讯向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售后回租的

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金额分别为 3,000 万元人民币

（以下“亿元”、“万元”均指人民币）、5,000 万元。 

上市公司累计为福日中诺、以诺通讯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 352.70 万元、

10.95 亿元。 

●本次是否有反担保：否 

●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●特别风险提示：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，被担保人福日中诺、以诺通讯

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；截止公告披露日，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

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，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，会议

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深圳市福日中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邦银金融租

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敞口金额为 3,000 万元人民币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

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向邦银

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敞口金额为 5,000 万元人民币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

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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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业务发展需要，同意公司分别为福日中诺、以诺通讯向邦银金融租赁股

份有限公司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金额

分别为 3,000 万元、5,000 万元，期限均为 24 个月。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杨韬

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签署与上述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。 

上述议案的表决情况均为 9票同意，0票弃权，0 票反对。 

本次担保额度在 2024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 2025 年度为所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77.55

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的议案》中规定的公司对福日中诺、以诺通讯提供 5,000

万元、25 亿元担保范围内，无须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福日中诺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福日中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FPPF344 

成立日期：2019 年 07 月 17日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 2 号楼 3702；在

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石社区新百丽工业园 6 号 1层-5 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

法定代表人：马兹斌 

注册资本：600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网络设备制造；互联网设备制造；物联网技术服务；物联网设

备制造；物联网设备销售；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；数字家庭产品制造；智能

无人飞行器制造；5G 通信技术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电工器材制造；太阳

能热利用产品销售；储能技术服务；电池销售；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；

虚拟现实设备制造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；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

备制造；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；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；通信设备制

造；广播电视设备制造（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）；集成电路制造；集成电路

设计；五金产品制造；显示器件销售；照明器具销售；软件开发；软件销售；

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国内贸易代理；幻灯及投影设备制造；塑料制品制造；安

全、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；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；智能车载设备销售；智能

车载设备制造；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；移动通信设备制造；移动通信设备销

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^移动通

信终端设备软件硬件、手机及周边配件、计算机及配套设备、数字集群系统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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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、半导体、电子产品、电子设备、电子元器件及材料、微电子器件、通讯器

材、智能控制系统产品、智能穿戴设备、家电控制设备及配件、传输设备、数

据通信设备、宽带多媒体设备、电源、电池的生产（同意登记机关调整规范经

营范围表述，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） 

截至目前，公司持有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诺通讯”）

100%股权，福日中诺为中诺通讯之全资子公司。福日中诺信用状况良好，无影

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。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 

财务指标 2023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4年 9 月 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9,660.39 29,258.48 

负债总额 39,851.41 40,686.83 

资产净额 -10,191.02 -11,428.35 

财务指标 2023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4年 9 月 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51,174.96 46,779.85 

净利润 -371.49 -1,237.34 

（二）以诺通讯 

公司名称：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58829554XX 

成立日期：2011 年 12 月 28日 

注册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利祥路 62号 

主要办公地点：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利祥路 62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石利笋 

注册资本：40,000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移动通信设备制造；移动通信设备销售；移动终端

设备制造；塑料制品制造；其他电子器件制造；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

造；数据处理服务；照相机及器材制造；照相机及器材销售；电子专用设备制

造；电子专用材料研发；电子产品销售；软件开发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

动；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；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；数字家庭产品制造；物联

网设备制造；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；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；电机

及其控制系统研发；电机制造；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；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；

照明器具制造；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；工业设计服务；智能车载设备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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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；智能车载设备销售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汽车零部件研发。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第二

类医疗器械生产；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

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截至目前，公司持有中诺通讯 100%股权，以诺通讯为中诺通讯之全资子公

司。以诺通讯信用状况良好，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。其主要财务

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 

财务指标 2023年度（经审计）  2024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20,986.00 294,828.26 

负债总额 157,513.98 229,214.81 

资产净额 63,472.02 65,613.45 

财务指标 2023年度（经审计）  2024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520,147.95 491,335.05 

净利润 253.42 2,141.42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福日中诺 

保证人（乙方）：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债权人（甲方）：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

承租人：深圳市福日中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

担保金额：3,000 万元人民币 

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保证期间：自主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

止。有发生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，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

甲方宣布提前到期的，甲方宣布日即视为承租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，保证期

间至甲方宣布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。甲方与承租人双方协商延长主合同履行期

限并取得乙方同意的，保证期间至甲方与承租人协议延长的承租人债务履行期

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。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，则对每期债务而

言，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。 

保证范围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简承租人应向甲方履行的全部债务（无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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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债务是否基于融资租赁关系产生），以及主合同未生效、全部或部分无效或

被撤销或被解除后，应由该承租人承担的返还财产及损害赔偿责任。包括但不

限于： 

①承租人在主合同项简对甲方所负有的全部债务，包括但不限于租前息

（如有）、租金、风险抵押金、提前还款补偿金（如有）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
金、留购价款、占用费、使用费、资金使用费、应返还的代垫款项、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等，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

租赁利率发生变化，应以变化之后相应调整的债权金额为准； 

②甲方为实现主合同项下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

讼/仲裁费、律师费、财产保全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公证

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、担保费、保全保险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保

管、维修、运输、拍卖、评估、担保、保全保险等费用）； 

③如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 利

率）调整引起各期租前息(如有）、租金及租金总额及其他款项变更，乙方承诺

对变更后的租前息(如有）、租金及其他款项仍然承担全部保证责任。 

（二）以诺通讯 

保证人（乙方）：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债权人（甲方）：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

承租人：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

担保金额：5,000 万元人民币 

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保证期间：自主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

止。有发生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，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

甲方宣布提前到期的，甲方宣布日即视为承租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，保证期

间至甲方宣布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。甲方与承租人双方协商延长主合同履行期

限并取得乙方同意的，保证期间至甲方与承租人协议延长的承租人债务履行期

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。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，则对每期债务而

言，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。 

保证范围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简承租人应向甲方履行的全部债务（无论

该债务是否基于融资租赁关系产生），以及主合同未生效、全部或部分无效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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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撤销或被解除后，应由该承租人承担的返还财产及损害赔偿责任。包括但不

限于： 

①承租人在主合同项简对甲方所负有的全部债务，包括但不限于租前息

（如有）、租金、风险抵押金、提前还款补偿金（如有）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
金、留购价款、占用费、使用费、资金使用费、应返还的代垫款项、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等，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

租赁利率发生变化，应以变化之后相应调整的债权金额为准； 

②甲方为实现主合同项下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

讼/仲裁费、律师费、财产保全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公证

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、担保费、保全保险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保

管、维修、运输、拍卖、评估、担保、保全保险等费用）； 

③如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 利

率）调整引起各期租前息(如有）、租金及租金总额及其他款项变更，乙方承诺

对变更后的租前息(如有）、租金及其他款项仍然承担全部保证责任。 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本次公司为福日中诺、以诺通讯提供担保系为支持其业务发展及融资需

求。福日中诺主营业务为智能终端产品的生产制造业务；以诺通讯主营业务为

手机及其他智能终端产品的生产制造业务。上述企业日常经营资金需求量较

大，进行适当对外融资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

略，具有必要性。 

福日中诺、以诺通讯经营情况稳定，具备债务偿还能力。本次担保主要为

满足福日中诺、以诺通讯日常生产经营业务资金需要，有利于其稳健经营。同

时，公司能够对上述公司的日常经营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，及时掌握其资信状

况和履约能力。因此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事项风险总体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以上担保事项已经 2025 年 4 月 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四次临

时会议审议通过，表决情况均为 9票同意，0票弃权，0票反对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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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（合并报表范围内之全资及控股子公

司）对外担保总额为 35.17 亿元；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5.17 亿

元，担保余额为 257,408.16 万元, 分别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（归属

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）的 172.38%、126.15%，除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外，无对外

担保，无逾期担保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4 日 


